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询问相关人员抬担架、佩戴空气呼吸器、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急救术等要领，判断参与救护人员在日常进行的预案演练中动作是否到位。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查看事故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是否符合要求。

【考核要点】
略。

【难点】
目前，仍有很多人对什么是该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的事故搞不清楚。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条例》中并没有说明哪种类型的事故、哪个等级的事故应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即只要发生事故就应报告。那为什么一些小的事故，企业不报政府有关部门，政府有关部门也不追究呢？原因是政府部门目前还没有充足的能力和精力去处理所有的事故，即使企业主动上报所发生的小事故，政府部门也会依据《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的规定，指定由企业组织调查处理。企业发生小事故不上报政府有关部门，政府有关部门也不追究的现象，是由企业和政府之间共同达成的一种“默契”，并不是国家法规所允许的。

3、许多企业的“事故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中规定：发生事故后，上报政府有关部门的时限“自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的1小时内”，而不是以事故发生算起的1小时内的时间。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查看事故管理制度中有关事故报告的内容是否符合规定。

2、查看事故台账，询问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是否知道应于事故发生后的1小时内向安监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现场考评发现，了解主要负责人是否知道在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时，应按有关规定及时补报。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对于发生过上报政府部门事故的企业，通过综合考评发现，了解企业配合政府部门调查的情况。

【考核要点】
1、按规定成立事故调查组，必要时请外部专家参加事故调查组；

2、认真组织一般事故调查，按时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查看事故“四不放过”结果：

1、参阅[2.1.2]要素的安全承包目标考核结果。

2、参阅[2.3.3]要素的安全责任制考核结果。

3、参阅[5.6]月度安全活动计划和学习记录中有无事故教训的培训。

4、参阅[10.3.3]事故发生后修订应急预案的记录。

5、参阅[4.3]事故发生后修订操作规程的记录。

6、查看事故原因分析是否全面、准确、客观、公正。

7、通过现场考评发现，事故发生后的整改和预防措施是否到位。

【考核要点】
略。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通过现场考评发现，事故发生后的整改和预防措施是否到位。

【考核要点】
1、建立事故管理台账，包括未遂事故；

2、建立事故档案；

3、对涉险事故、未遂事故等安全事件（如事故征兆、非计划停工、异常工况、泄漏等），按照重大、较大、一般等级别，进行分级管理，制定整改措施。
【难点】
1、企业一般不把发生的事故登记在事故台账中。

2、对涉险事故、未遂事故等安全事件的分级管理标准不统一。

3、“未遂事故”的概念与“隐患”和“问题”无法分清。按照墨菲理论：在一个生产系统中，所有不安全因素在没有直接或间接引发事故的时候，均可作为事故的引发条件之一，这样的因素若与另外一个或多个不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并符合一定条件，则必然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没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前的各种不安全因素叫做事故未遂条件，事故未遂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故叫做未遂事故。“隐患”和“问题”都属于未遂事故的范畴。
【现场确认与相关要素链接】
1、通过现场综合考评发现，企业是否将所发生的各种事故登记在事故台账中。

2、查看每次事故的档案是否齐全。

3、查看涉险事故、未遂事故等安全事件的分级管理是否完善。
10.4.3 企业抢救人员应佩戴好相应的防护器具，对伤亡人员及时进行抢救处理。





10.5.1 企业应明确事故报告程序。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除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外，应按规定和程序报告本单位负责人及有关部门。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10.5.2 企业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10.5.3 企业在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时，应按有关规定及时补报。





10.6.1 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积极配合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应当随时接受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10.6.2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委托企业负责组织调查的，企业应按规定成立事故调查组组织调查，按时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10.6.3 企业应落实事故整改和预防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整改和预防措施应包括：


1、工程技术措施；2、培训教育措施；3、管理措施。





10.6.4 企业应建立事故档案和事故管理台账。








